
毛孟靜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49B(1A)條 

動議譴責周浩鼎議員的議案 

議案措辭 

鑒於周浩鼎議員行為不檢及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規定的誓言

(有關詳情一如本議案附表所述 )，本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

第(七)項對其作出譴責。 

附表 

周浩鼎議員行為不檢及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規定的誓言的
詳情如下： 

不當干預及妨礙專責委員會調查 

(1) 周浩鼎議員身為立法會議員，以及「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
UGL Limited 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下稱「專責
委員會」）的副主席，竟與作為調查對象的行政長官梁振英討論
專責委員會的主要研究範疇，更進一步與梁振英先生合謀及協助
他不恰當地介入及干預調查，以身犯險答應梁振英先生修改專責
委員會的研究範疇的要求，並將由梁振英先生親手修訂的擬議
主要研究範疇修訂文本 (下稱「修訂文本」 )直接呈交專責
委員會，供專責委員會於 2017 年 4 月 25 日的會議上討論，試圖
妨礙及扭曲公開研訊的調查方向，串謀製造或對梁振英先生有利
的調查結果，做法嚴重妨礙專責委員會履行其職責，違反程序
公義，並破壞專責委員會調查的公正獨立和公信力。其行為亦
完全違反委員本身應履行的職責，事件明顯存在角色衝突，甚或
利益衝突問題，因上述具體偏幫行為令人懷疑二人的合作過程或
存在利益輸送；

藐視立法會 

(2) 周浩鼎議員身為立法會議員，與梁振英先生合謀及協助他以行政
長官的身分介入及干預立法機關的事務，破壞立法會的尊嚴及
自主和獨立，藐視立法會的職能和權力，行為令立法會蒙羞，
嚴重破壞公眾對立法機關及立法會議員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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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會作失實陳述 
 
(3) 周浩鼎議員身為立法會議員 以及專責委員會的副主席，

在 2017 年 4 月 25 日的會議上，有意圖及重複地向專責委員會就
修訂文本的來源作虛假陳述，意圖誤導專責委員會及公眾相信
該修訂實由周浩鼎議員本人作出，至被揭發方才承認該修訂實由
調查對象梁振英先生作出，行為完全違反議員應有的誠信、正直
忠誠和責任； 

 
上述行為相當於行為不檢及違反誓言 
 
(4) 周浩鼎議員身為立法會議員，為梁振英先生一人服務而作出上述

偏離職守的不檢行為，明顯已違反他於 2016 年 10 月 12 日的
立法會會議上，按《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宣誓及聲明
條例》（第 11 章）宣讀的誓言所述的「盡忠職守，遵守法律，
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此立法會議員應履行的基本
職責。 



葉劉淑儀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1A)條 

動議譴責許智峯議員的議案 

議案措辭 

鑒於許智峯議員行為不檢 (有關詳情一如本議案附表所述 )，本會根據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對其作出譴責。 

附表 

許智峯議員行為不檢的有關詳情如下所述： 

(1) 2018年 4月 24日早上，在《廣深港高鐵 (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

委員會舉行會議期間，許智峯議員在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

大樓”)二樓四部升降機大堂，強行奪去一位保安局女職員的手提

電話及文件。該名女職員尾隨並要求許智峯議員歸還手提電話，但

不得要領。該女職員在報告事件時落淚。許智峯議員身為立法會

議員，不尊重公職人員，強行奪去他人物品，其行為令人髮指。

(2) 許智峯議員奪得該女職員的手提電話及文件後，迅速躲入立法會

大樓二樓的男廁內，並逗留長達十多分鐘。其後，許智峯議員更

公開承認期間曾瀏覽和以“自己的方式”記下該女職員手提電話內的

資料。這種行為嚴重侵犯該女職員的私隱。由於該手提電話是由

政府提供，當中亦可能儲存了政府內部的敏感資料。

(3) 這種衝擊公職人員的行為可能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即使肇事者是

一般市民亦不能被接受，許智峯議員身為立法會議員，實有負公眾

的期望。

(4) 許智峯議員在上述事件中不尊重公職人員、行為粗暴和嚴重侵犯該

女職員的私隱，有負公眾對立法會議員的期望，令立法會聲譽

受損，實屬《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所指的行為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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